湖北省2013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提供面试体检名单办法和有关注意事项

根据教育部、司法部关于司法院校（专业）招生文件（教学司[2003]16号）和我省招生有关政策精神，今年（0720）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在我省的招生计划总数为本科50名，其中文科25人，理科25人。报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考生都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面试、政审和体能测试，面试、政审和体能测试合格的考生才能参加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录取。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面试、政审和体能测试工作委托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承担。现将提供参检名单办法和有关注意事项公布如下。

一、提供面试、政审和体能测试名单的办法
1、提前批本科第一、二院校志愿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

2、考生成绩达到二本线，文科480分，理科462 分；

3、身高要求：男生，168cm；女生，158cm；

4、视力要求：双眼裸眼视力4.0以上。

共提供了154 人。

二、测试时间、地点和测试项目

1．时间：2013年7月2日（星期二）全天（上午8:30—12:00，下午2:00—5:30）。

2．地点：武汉警官职业学院（武昌校区），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538号，原湖北省司法学校内（乘715、590、581、552、811、566公交车至省荣军医院站下即可）。

3．联系人：宋卓、刘光辉；联系电话：（027）67815531；（027）67815575；传真：（027）87321020。

（三）注意事项

1．省招办于6月29日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计划一定的比例，按志愿顺序将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且身体条件符合要求的第二批本科线上考生名单，提供给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同时省招办将参检名单通知到各县（市、区）招办，各县（市、区）招办负责通知考生。

2．填报该校志愿的考生要密切关注参检名单，考生可登录省招办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中的“湖北省高校招生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查询个人的参检名单，按面试的有关要求准时到面试点参加面试。同时省招办通过“10639678湖北阳光招生短信服务平台”，免费向考生发送本人参加面试提示短信。考生接到参检通知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面试和体能测试。

3．参检考生在湖北招生信息网（http://zsxx.e21.cn）下载或到当地招办领取《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初选学生政审表》（表格见附件），并按表格要求完成政审。

4．参检考生须带上自己的准考证、身份证和高考成绩单，本人的一寸登记相片2张，和1份经毕业中学、家长单位和当地派出所签字盖公章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初选学生政审表》。
附件：《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初选学生政审表》

湖北省招办
2013年6月29日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初选学生政审表

报名号：                 科类：                           高考总分：   分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是否

侨胞
	
	 贴照片处

	曾用名
	
	民族
	
	毕业学校
	
	籍 贯
	
	

	政治面貌
	
	家庭详细住址及联系电话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姓  名
	关  系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  务

	
	
	
	
	
	

	
	
	
	
	
	

	
	
	
	
	
	

	
	
	
	
	
	

	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
	

	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
	

	有下列情形者，在标号前划“√”

1、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言行的； 2、参加邪教组织的；

3、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的；

4、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5、被开除公职的；

6、道德败坏，品质恶劣，有流氓、盗窃等不良和违法行为的；

7、直系亲属或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在境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的活动，本人划不清界限的；

8、直系亲属或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被叛处死刑或者正在服刑，本人划不清界限的；

9、其他原因不适于从事人民警察及其他政法工作的。

	考生本人政治表现

毕业学校意见：（章）

     年  月  日
	考生家庭成员政治表现

考生家长单位意见：（章）

年  月  日
	派出所审查意见

派出所：（章）

年  月  日
	学校招生人员意见：

负责人签名：（章）

年  月  日 




注：考生和相关单位应实事求是认真填写，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舞弊行为，取消入学资格。

